
- 1 -

类别：B

平利县公安局
平公函〔2025〕40 号 签发人：柳建军

平利县公安局
关于对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 71 号

提 案 的 复 函

刘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城区部分区域停车管理的提案，已收

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县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针对您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县交管大队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

员开展调研分析，并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制定相关

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县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县城停车难、乱

停车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作为承担法定职责的重要部门，县

公安局交管大队持续强化职能部门联动治理和日常监管责

任落实，城区停车秩序逐年好转，道路通行效率得到了有效

提升。

二、已采取的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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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依法规范停车秩序。对县城道路范围内机动车停放

行为进行监管，查处违法停车行为，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

通过日常巡逻和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整治主次干道、学校周

边、商业街区等区域乱停乱放现象。

二是优化停车设施规划。结合县城实际，配合相关部门

科学规划临时停车泊位，合理设置禁停标志标线，提高道路

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参与新建停车场选址论证，推动停车

资源高效利用。

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深入开展文明停车宣传，通过

媒体平台、社区活动等形式普及停车法规知识，倡导市民自

觉遵守停车规定，营造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

四是加强联动协同治理。积极与住建、城管、交通等部

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共同解决占道经营、共享单车无序停

放、僵尸车治理等问题，确保停车管理工作的全面覆盖和有

效推进。

三、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齐抓共管合力还有待加强。停车管理涉及多个部

门，但由于职责边界不清、信息共享不充分等原因，未形成

常态化协同共治合力，影响整体工作效率。消防通道，新建、

改造路段及背街小巷交通标识标线不完善，监控设施不配

套，存在大量监管盲区。

二是停车资源供给还有待提升。截至目前，全县机动车

保有量 4.9 万余辆，小客车保有量 1.6 万余辆（不包含摩托

车、电动车、轻型及以上货车）。全县共有停车位 7325 个（含

路上及地下停车场 14 处、停车位 1933 个），县城范围内据

不完全统计共有小客车8000余辆，其他镇大约有小客车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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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辆。县城现有停车场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均，难以满足快

速增长的停车需求。特别是在老旧小区和繁华商圈，停车难

问题尤为严重。随着近年来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步伐加快，来

平游客逐年增多，尤其是节假日，外来车辆剧增，停车难问

题依然严重。

三是停车位开放措施落实不到位。城区部分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未按照《平利城区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

场对外开放实施方案的通知》（平政办发〔2020〕73 号）文

件要求，落实停车位开放措施。

四是停车收费不合理。停车收费偏高、包月费用不合理、

包月机制不灵活，导致停车不便利。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将积极主动尽职履责，以更扎实的工

作作风、更高效的管理手段，全力巩固城区综合治理成果，

提升监管水平，为打造宜居宜业的美好县城贡献交警力量。

在此，特别感谢您对平利公安工作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的关心、关注，也请随时对公安交管工作提出更多更好

的意见建议。

平利县公安局

2025 年 8 月 15 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平利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915-8418596

抄送：县政协提案委员会，县政府办公室。


